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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保護食安，廢油廚餘大追蹤 

廢食用油回收大執法，透過全面訪查、輔導，責成業者將廢食用油交付合

法管道，並全面掌握產出及清理再利用流向管理，並於 105 年 5月針對本

府衛生局提供之 2萬家餐飲業名單進行全面查核。105 年 11 月廢食用油回

收量為 568.64 公噸，已較 103 年輔導前每月平均 163.8 公噸明顯增加，

有效維護食安。 

二、生態防蚊，成功防堵登革熱入侵 

(一)於 105 年持續推廣生態防蚊診所，至 105 年 11 月底共完成 21 個社區

服務。 

(二)為提倡生態防蚊的概念，本年度擴大服務對象至本市中小學及高中職

學校，預估服務師生人數達 32萬人，並已於 105 年 2月 23 日辦理「揪

出校園十大蚊子熱點 生態防蚊診所主動巡診 同時防治登革熱與茲卡」

記者會，105 年 3 月 1日起針對本市中小學及高中職學校進行生態防蚊

服務，截至 105 年 11 月底共完成 279 所學校服務。 

三、清新行動，改善煙霾濛濛 

(一)補助市民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推廣綠色運具使用，至 105 年 11 月底，申

請二行程機車淘汰補助件數 8,591 件；另補助二行程機車汰舊換購或

新購電動二輪車，105年11月底共申請3,459件，每輛補助金額從4,000

元至 1萬 4,300 元。 

(二)105 年 11 月份與去年同期比較，懸浮微粒濃度由 39.8μg/m3減少為

34.8μg/m3，另細懸浮微粒由 19.0μg/m3減少為 17.7μg/m3(統計至

105/11/14 手動採樣分析結果)。 

四、耀眼光芒，別照我家，防制光害  

擬具「臺北市光害管制自治條例(草案)」，以防止光害干擾民眾作息為目的

，管制對象包含輝度或照度超過標準之光源，或使用光源閃爍致妨礙他人

生活作息之行為；另高架快速道路兩側一定規模以上光源需事先送審通過

始得設置，俾維護交通安全。自治條例已於 104 年 10 月 12 日函送市議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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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，並於 105 年 11 月 9 日完成一讀程序，俟議會完成三讀後公布，並

自公布後 6 個月施行。 

五、拒絕毒害，除草劑納管限用 

噴灑除草劑除影響空氣品質，施用後因大面積野草枯死，衍生地表無法涵

養水份之水土保持與野生動物棲地頓失、裸露地表揚塵污染空氣等問題，

另其化學毒性亦將造成土壤及地下水污染。為兼顧本市環境永續、人民健

康及生活品質，進而營造本市良好生活環境，故制定「臺北市除草劑販賣

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」，加強除草劑管理，避免濫用所造成各項負面影響

。已於 105 年 6 月 1 日經市議會三讀通過，行政院於 105 年 8 月 8 日核定

，於 8 月 31 日公布施行。為公開除草劑管理自治條例相關資訊，於 105

年 9月 1日於本局網頁設立除草劑專區，以宣導民眾週知。 

六、落實環境影響評估 

本市目前正全力進行都市更新，各種新建大樓與住宅工程將陸續施工，本

市開發案不能侷限於符合中央環保法規為滿足，應就城市發展願景，明定

具體作法。本局於 105 年 10 月 24 日函頒「臺北市推動宜居永續城市環境

影響評估審議規範」，明定環評審查重點與審查原則，明確要求開發單位

應有具體作為，主要重點包括：使用綠能、節能減碳、基地保水及雨水回

收再利用、建築綠覆率、友善綠色交通、事前妥善規劃調查、環境品質提

升。對於未來臺北的高樓建築以及大規模開發案，透過環評審查機制具體

落實，並且以更高環保要求，提升本市環境品質，具體打造本市成為宜居

永續城市。 

七、公眾監督，環保罰單全都露 

為實現「公開透明」施政願景，推動事業環保違規資訊公開措施，104 年

於官網建置「事業罰單全都露」專區，公開違反環保法令罰鍰裁處資料，

以表列方式供大眾檢視，105 年第 3 季(105 年 9 月)公開 105 年 1 月至 105

年 6 月事業罰鍰裁處資料計 1,713 筆。 

八、勤查重罰，亂丟菸蒂代價高 

自 104 年 5 月起提高亂丟菸蒂違規行為罰則，第一次裁罰 1,200 元，1 年

內二犯者裁處 3,600 元，三犯以上者除重罰 5,000 元外，再處 1 小時環境

講習，並宣導鼓勵公共場所設置熄菸筒及癮君子自備熄菸盒，至 105 年 11

月已裁處 19,644 件，已有效遏阻亂丟菸蒂製造髒亂行為，維護市容環境整

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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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公害陳情、事不過三 

部分陳情案件經處理派員處理後，因礙於法令或環境等因素而仍會有一再

陳情情形，為逐步削減公害一再陳情污染源，推動事不過三計畫，列管迭

次陳情案件專案處理，透過「協談」、「輔導」與「稽查」並行，達到污染

源改善及自我約束，杜絕公害對附近居民之干擾影響，105 年第 3季一再

陳情案件削減率為 38.2%。 

十、關懷弱勢，推動環保福利 

(一)首創弱勢家庭能源福利，由專業服務團隊主動到弱勢家庭現場評估需求

後進行節能燈具安裝汰換，已協助 1,549 戶完成汰換，節省弱勢家庭之

電費支出，擴大節能減碳，落實環保永續。 

(二)執行「再生家具‧讓愛永續」專案，將市民排出廢家具、廢自行車修護

後，依其需求贈送弱勢及原住民家庭使用，改善家內環境，助弱勢學童

圓夢，至 105 年 11 月止共計有 298 戶弱勢家庭受惠，贈出 806 件再生

家具。 

十一、領銜示範，市府禁用免洗餐具 

於本府各機關學校之辦公廳舍及校區推動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，同

時訂定「臺北市政府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執行要點」，供本府各機

關學校遵行，本府市政大樓自 105 年 4 月 1 日實施，本府市政大樓以外

各機關、學校自 105 年 8 月 1 日實施。至於中央機關、廠商企業及市民

大眾將依各機關學校示範情形加強宣導減少使用，共同為提升環境而努

力。 

十二、落實廢棄物源頭分類，打造資源循環城市 

為督促業者落實資源回收及垃圾分類，達源頭減量成效，特辦理「提升

廢棄物源頭分類查核」專案計畫，由垃圾焚化廠對進廠廢棄物進行末端

檢查，倘發現未分類完全之廢棄物，查出可疑產源並進行稽查輔導作業

，本年度截至 11月底止已完成本市 850 家可疑產源之稽查輔導作業，

並勸導 28家次及告發處分 8家次，經輔導後皆已妥善分類改善完成，

本局將持續針對各行業別進行垃圾分類稽查輔導作業。 

十三、臺北市「毒性化學物質大量運作場所」 資訊公開 

於本局網頁專區，公開臺北市毒性化學物質大量運作場所資訊，且考量

大量運作場所之應變資訊公開，不應僅限縮於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，故

北市第一類至第三類之大量運作應變計畫皆公開民眾查閱，未來將定期

更新資料，以供民眾知悉大量運作場所之毒性化學物質應變計畫、緊急

聯絡資訊及該毒性化學物質相關特性。 



 4 

十四、加強管理，路燈旗廣告收費 

依據使用者付費原則，訂定「臺北市路燈桿張掛旗幟廣告管理辦法」，

明定路燈旗廣告收費標準，及申請、張掛、管理規範，以落實管理、改

善市容，預估每年增加市庫收入 2000 萬元以上，並自 105 年 5 月 1 日

起開始實施，105 年 5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止，總計收入約 1 千 170 萬

元。 

十五、擴大服務，延慧書庫雲端化 

經由學生志工協助，104 年 3 月 30 日建立「延慧書庫雲端化」網路雲

端系統，提供網路線上捐書及索書功能，至 105 年 11 月止共寄出 1,636

冊，更方便有需要書籍之弱勢族群利用網路選書、訂書，亦提高環保局

延慧書庫後端管理及贈書速度。 

十六、衣循環 愛延續 舊衣回收箱大變身 

(一) 形同街道家具的舊衣回收箱已漸漸與時代脫節，對比先進的城市面

貌更是格格不入，環保局今年特地推動舊衣回收箱的大變身計畫，

利用換屆申請的機會，從環保概念出發並整合箱體所需資訊。 

(二) 舊衣回收箱外觀更新預計 105 年 12 月底全面換裝完成，並期一來可

增加民眾的注目，並發揮公德心，勿隨意棄置垃圾；二來提高舊衣

回收量，在珍惜資源的同時也可以發揮愛心。另外，新的外觀也大

幅提升街頭的辨識度，以區別違法設置的舊衣回收箱。 

十七、雙北合作，家具再生 

104 年 1 月至 105 年 11 月止，與新北市合作接受新北市環保局收集廢家

具運交本局共計 788 件代工修護，為再生家具後送回 581 件，80%送還

新北市再利用，20%留本局再利用，創造共享經濟。 

 

十八、「臺北市檢舉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獎勵辦法」公告施行 

本辦法已於 105 年 8月 9日提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於 8月 31 日公告

施行。明定檢舉人發現違反水污法行為，提出檢舉事證，經查證屬實並

具以裁處者，依不同違規行為，可獲得實收罰鍰金額 5%到 10%的獎金；

另若檢舉人為企業內部員工揭發雇主不法者(吹哨者條款)，檢舉獎金提

高至 20%，最高可達 400 萬。 

十九、主動服務，維護兒少用水安全 

推動寒、暑假結束前完成全市中小學校水塔水質檢測服務，確認開學後

提供中小學生使用之水質符合安全衛生標準，針對檢測超過標準學校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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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請北水處到校輔導。105年持續針對本市各中小學提供水塔水質免費

檢測服務，105年寒暑假後已完成計 236 間學校水塔水質檢測，業經輔

導結果全數合格。105 年暑假啟動檢驗計畫專案，針對本市公私立各級

學校，共完成 1,102 台飲水機檢驗，結果均合格。 

二十、組織再造，推動組織修編 

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組織規程暨編制表修正案已於 105 年 6月 15 日

經臺北市議會三讀通過，將於 105 年 8月 1日生效。新增「綜合企劃科

」與「氣候變遷管理科」，除解決環保局 20餘年來新興環保法令由臨

時任務編組主政之不正常狀態，並因應當前氣候變遷與環境議題日受重

視的業務需求。同時裁撤修車廠，將環保車輛保養維修民營化，另配合

「職業安全衛生法」之施行，設置職安專責一級單位「職業安全管理科

」，以更前瞻性之組織規劃，迎接更嚴峻之環境保護挑戰，並以更高效

率、更低成本來滿足市民對環保之需求，提供更優質之環保服務。 

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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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

點 

一、推動制定「宜居永續城市自治條例」 

二、劃設「低污染排放示範區」，改善空氣品質 

三、焚化廠整修升級，廚餘轉廢為能 

四、深化源頭減量 

五、節電減碳、氣候調適 

六、推動光害、餐飲污染管制立法 

七、首創醫護臨廠，汰換老舊車輛，提升職安 

 


